厦科人〔2025〕10号附件5

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发起人名单

发起人（个人）（  个）：
	序号
	姓 名
	性别
	工作单位

及职务
	技术

职称
	担任民办非企业

单位职务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
发起人单位（  个）：

	序号
	单位全称
	法定代表人

（主要负责人）
	住所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
发起人（个人）基本情况表

	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
	
	照

片

	姓 名
	
	出生日期
	
	

	性别
	
	民 族
	
	

	政治面貌
	
	国 籍
	
	

	证件类型
	
	证件号码
	

	是否拟在民办非企业单位担任负责人
	□否

□是, □理事长  □副理事长   □行政负责人(如校长、院长、总干事、中心主任等)

	是否为现职

党政领导干部
	□否

□是 （□国家级□省部级□厅局级□县处级□乡科级）

	是否为退（离）休党政领导干部
	□否

□是 （□国家级□省部级□厅局级□县处级□乡科级）

	是否为军队人员
	□否  (是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其他社会职务
	（



	本人主要工作简历

	自何年月至何年月
	何地何单位             
	职  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（本人在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领域内具有广泛认知度和影响力的说明）



	本人作为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发起人，保证提交的所有申请材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、完整，不存在弄虚作假；保证该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前，不以拟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开展与发起无关的活动，不向非特定对象发布筹备和筹款信息，否则将依法承担责任。

            发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	本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意见：
  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（请提交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正反面）        （此表须正反页打印）          

发起单位基本情况表

	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
	

	发起单位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登记机关
	
	成立登记时间
	

	注册资金
	
	法定代表人

（主要负责人）
	

	住   所
	
	联系电话
	

	是否推荐代表担任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
	□否

□是,□理事长  □副理事长 □行政负责人

     

	（单位简介）



	   （ 在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领域内具有社会认知的代表性说明，不少于500字）



	本单位作为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发起单位，保证提交的所有申请材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、完整，不存在弄虚作假；保证该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前，不以拟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开展与发起无关的活动，不向非特定对象发布筹备和筹款信息，否则将依法承担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（请提交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）
